
制定優惠合理的協議稅率，優化投資環境

明確稅收抵免的方法，將有效消除重複課稅現象，切實降低
兩岸企業和個人的經濟負擔

確保投資者享有不低於當地居民的稅收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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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九二共識 既有成果不保

台商：減輕賦稅 增競爭力

兩會簽租稅飛安協議 張志軍語林中森：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六日 星期三A8要聞􀰙責任編輯：朱瑞宜

美術編輯：劉子康

大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領導人25日在福州舉行兩會恢復協
商以來的第11次會談。雙方簽署了《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
強稅務合作協議》、《海峽兩岸民航飛行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會見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時強調， 「九二共識」
是兩岸協商的政治基礎，基礎保不住， 「既有的成果都有可能坍塌
」 。 【大公報記者何德花福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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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兩會協商昨天再傳喜訊。大
陸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在福州舉行第
十一次會談，並簽署了《兩岸民航飛
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飛安協議
）和《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
合作協議》（租稅協議）兩項協議。
這是對兩岸經濟合作機制的豐富和完
善，有助於促進兩岸相互直接投資，
加快兩岸經濟合作步伐，並切實增進
民眾的安全與福祉。回顧2008年6月以
來兩會簽署21項協議，都把以民為本
、為民謀利作為出發點，將維護兩岸
同胞切身利益作為立足點，便利了兩
岸民眾交往，深化了兩岸互利互惠。

俗話說 「好事多磨」。此次會談
距上一次間隔長達一年半，創下兩會
歷次會談的間隔時間紀錄。去年2月
兩會在台北舉行第十次會談，3月島
內發生反服貿運動。在反服貿人士和
民進黨的要求下，租稅協議等兩岸協
議必須經過新一輪的溝通與 「國安」
審查，因此導致兩會第十一次會談遲
至昨天才舉行。由此反映了每當臨近
台灣選舉，兩岸關係發展的阻力就增
大。但兩會協商人員排除各種困難，
終於達成共識、簽署協議，顯示了兩
岸當局努力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
決心以及為兩岸民眾謀福利的誠意。

值得關注的是，租稅協議的商談
過程歷經數個寒暑，如今大功告成，
台商們終於可卸下心頭一塊大石。早
在2009年前兩會就開始商談租稅協議
，因為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
合作協議的實施，將有效消除重複課
稅、降低相關企業與個人稅收負擔，
有利於規範兩岸投資經營環境、促進
兩岸相互直接投資，提升廠商競爭力
，為兩岸深化經濟合作提供新動力。

兩岸簽署飛安協議也是刻不容緩
。目前兩岸定期客運航班總班次已達

每周890班，定期貨運航班總班次為每周84班。如此頻
繁的飛航，亟需兩岸採用統一標準以保障人員貨物安
全。

兩會協商談判是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增進兩
岸同胞民生福祉的重要途徑。1992年兩會經兩岸雙方
分別授權，達成 「九二共識」，奠定了兩岸協商的政
治基礎，促成了1993年的汪辜會談，邁出了兩岸關係
發展的歷史性一步。2008年6月以來，兩會在 「九二共
識」基礎上恢復協商，舉行了十次會談，簽署了21項
協議，為開創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新局面作出了積極
貢獻。

然而，台灣明年1月舉行大選，民進黨 「總統參選
人」蔡英文迄今仍迴避 「九二共識」、不願放棄 「台
獨」黨綱，為兩岸關係未來發展投下變數。兩會幾歷
寒暑簽下的這些有利於兩岸經濟發展、民眾交流的協
議，拿回台島後會否節外生枝，誰也說不準。

國台辦主任張志軍昨天強調， 「九二共識」是兩
岸協商的政治基礎，基礎保不住， 「既有的成果都
有可能坍塌」。這句話點明兩岸關係的竅要。台灣
的政黨、民眾都應好好掂量。

民進黨若沒有能力處理好兩岸關係，執政後
勢必影響台灣經濟發展。蔡英文口口聲聲說帶
給台灣美好的未來，將是一句空話。

觀瀾觀瀾隔海

朱
穗
怡

張志軍25日在福州會見林中森一
行時表示，確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確保兩會商談進程最關鍵的是要維護
好 「九二共識」這個政治基礎。 「固
本強基，兩岸關係才能沿着正確的方
向行穩致遠。」

張志軍特別指出，確保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確保兩會商談進程最關鍵
的還是要維護好 「九二共識」這個政
治基礎。如果沒有 「九二共識」，那
麼在這一政治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兩岸
政治互信及相關的商談機制可能就要
坍塌。

第三地台商適用協議
當天，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與

台灣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25日在福州
舉行恢復協商以來的第11次會談。

今次簽署的《海峽兩岸避免雙重
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雙方已
商談六年。協議約定了對兩岸經濟往
來中產生的各類所得的徵稅權限和優
惠稅率，明確了當雙方均對一項所得
徵稅時各自採取消除雙重課稅的方法
，承諾給予對方居民非歧視稅收待遇
，並為此建立兩岸稅務聯繫機制。

據了解，除消除雙邊經貿往來產
生的重複課稅外，租稅協議最大的亮
點是台資第三地投資者，也納入租稅
協議適用。

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介紹，
核心條款凸顯兩岸特色，照顧台商需
求。兩岸尚未開放投資前，多數台商
透過第三地投資大陸，這類台商所佔
大陸台商有八成。今次簽署的租稅協
議，大陸做出巨大讓步，同意公司設
在第三地，但實際的管理、主體運作

在台灣者，均適用兩岸租稅協議。

台年稅收可增19億
林中森表示，兩岸租稅協議的簽

署，將有效消除雙方重複課稅、降低
相關企業與個人稅收負擔，有利於促
進兩岸相互直接投資、密切兩岸經濟
關係。他介紹，中國大陸目前已與102
個國家簽署租稅協議，102個國家可以
享有的稅務優惠台灣均可以享有。

以目前台灣的營所稅為17%，大陸
為25%計算，台商在台灣的納稅負擔相
對較輕。據台當局財政部門估算，兩
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
生效後，每年可為台商減負新台幣39
億元（約9.3億港元），並使台灣稅收
淨增超過80億元（約19億港元）。

兩岸直航可望降票價
鄭立中表示，《海峽兩岸民航飛

行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特點是有效
保障兩岸民航飛行安全，降低兩岸航
空公司的經營成本。

目前，兩岸航空公司執飛兩岸航
線時，部分航班還需機務放行人員跟
機，並攜帶部分零配件，對票價有間
接影響。協議生效後，雙方可就相互
提供飛機維修和機務放行人員做出適
當安排，減少航空公司的運行成本。

中國民航局總局張紅鷹總工程師
介紹，協議簽署後，雙方可以代理地
面機務維修業務，這樣可以提高雙方
的效率，也確保了飛行安全。否則，
台灣方面好多航班，要攜帶機師和大
量的零配件上飛機，而且攜帶的零配
件不一定能覆蓋故障，給飛行帶來很
大的不便。

【大公報訊】據中新社廈門報道：25
日在福州舉行的兩岸兩會第11次高層會談
，簽署了《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
稅務合作協議》和《海峽兩岸民航飛行安
全與適航合作協議》。不少台商對中新社
記者表示，兩岸租稅協議的簽訂，是 「過
了那麼久時間終於要盼到的」，將令兩岸
企業受益。

台鹽（廈門）進口有限公司在廈門投
資已5年，在企業迅速發展，營業額突破
千萬元人民幣的同時，從台灣進口的貨物
也越來越多。其總經理廖惠正告訴中新社
記者，有一筆從台灣母公司發來的貨物，
5月26日發出，在海關待了兩個多月後，
台鹽（廈門）進口有限公司才於24日收到
這筆貨物， 「沒有租稅協議，不但是無法
避免雙重徵稅，通關上也會遇上問題」。

「這個問題是就因為兩岸在商品價格
審議上仍未有統一的標準，導致預審要等
很久，這樣不僅僅是拖了時間，還增加了

不少成本。」廖惠正說，隨着兩岸租稅協
議通過，能做價格預審，進出口通關效率
隨之提高。廖惠正相信，兩岸租稅協議，
能够增加公司的競爭力。

在福建已打拚20年的福州台商協會會
長陳秀榮用 「鼓掌歡迎」來表達對兩岸租
稅協議的感受。她說，協議能消除重複課
稅，降低相關企業和個人稅收負擔，對於
台商未來的投資是有利的， 「我們在這邊
投資會很安心」。

廖惠正則相信，兩岸租稅協議的簽署
合作受益的可不只台商，陸企赴台投資也
能減免許多課稅問題。

另據大公報記者何德花福州報道：台
商林建進表示，租稅協議簽署之後，台商
在大陸處分股權的收益，大陸部分課稅將
從原來的10%降為零。此外，台資企業對
取得股利、股息、權利金扣繳率，也可以
從原來的10%降至5%。重要的是，第三地
投資者也納入租稅協議，獲益面很廣。

【大公報訊】據中央社福州報道
：海基會與大陸海協會下午在福州簽
署租稅與飛安兩項協議後，雙方先後
舉行記者會。海基會董事長林中森針
對陸客來台中轉議題強調，雙方有相
當共識，共同努力爭取年底實施。

針對 「陸客在台轉機前往第三地
」的議題是否牽涉海峽中線的開放，
林中森並未正面回答。他強調， 「陸
客中轉」對兩岸來說是互利雙贏，兩
岸兩會已有相當共識，但陸方還需修
改法規等和作業流程。

在便利兩岸人民往來項目上，林
中森說， 「航線優化」涉及很多單位
需協商，此外，他認為雙方在陸客中
轉議題並沒有什麼歧見。

海協會副會長鄭立中在記者會上
說，陸客中轉及便利兩岸人民往來已
經過數次工作性商談，仍有許多相關
的技術工作要執行， 「不是門一打開
就走了」。大陸方面也表示，任何協
議過程都有分歧，所以需要協商，雙
方都在推進陸客中轉和便利兩岸人民
往來，兩者應該能夠得到解決。

協議待台審查 生效存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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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降低兩岸航空公司的經營成本。目前，兩岸航空公司執飛兩
岸航線時，部分航班還需機務放行人員跟機，並攜帶部分零
配件，對票價有間接影響。協議生效後，雙方可就相互提供
飛機維修和機務放行人員做出安排，減少航空公司運行成本

3 深化兩岸民航領域合作

有效保障兩岸民航飛行安全

【大公報訊】綜合新華社及台媒
報道：兩岸兩會25日在福州舉行恢復
協商以來的第11次領導人會談，簽署
了《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
務合作協議》和《海峽兩岸民航飛行
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

海協會常務副會長鄭立中在記者
會上表示，兩項協議事關經濟民生，
符合兩岸同胞深切期待，希望台灣方
面盡快走完相關程序，讓兩項協議盡
快生效。

鄭立中說，《海峽兩岸避免雙重
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歷經6年多
時間談判，是在參照稅收慣例、涵蓋
常規稅收協議要素的基礎上制定的，
具有雙向互惠、兩岸特色和有效保障
等特點。該協議簽署後有利於優化投

資環境、降低稅收負擔、公平稅收待
遇、強化稅收合作和有效解決爭議。

他介紹說，《海峽兩岸民航飛行
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涉及合作領域
、合作方式和協調處理機制，將有效
保障兩岸民航飛行安全、降低兩岸航
空公司經營成本、深化兩岸民航領域
的交流合作。

服貿協議仍未能生效
據台媒報道，島內 「立法院」正

在制訂 「兩岸協議監督條例」，意味
着這次兩會簽署的兩項協議可能要島
內 「立法院」審查通過後才能實施。
兩會於兩年前簽署服貿協議，但由於
未能通過 「立法院」審查，迄今未能
生效實施。

▲兩會第11次會談結束後，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右）致贈海基會德化白
瓷 中央社

▲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銘（前右）與台灣海基會董事長
林中森（前左），25日在福州市簽署 「兩岸避免雙重課
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 （租稅協議）、 「兩岸民航飛
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 （飛安協議）後，握手致意

中央社

◀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辦主任張志軍（右）25日在
福州會見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董事長林中森一行

新華社


